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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云高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 

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1]第 5-10005号 

深圳市云高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市云高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0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0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

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年 4月 29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5-10128号带“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关于做好挂牌公司、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股转系统公告〔2015〕107号）的规定，现对导致非标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贵公司 2020年发生净亏

损 714,748.82 元，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17,071,004.38 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示的其他事

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非标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一）非标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持续亏损，导致 2020年 12月 31日，贵公司净资产总额为-17,071,004.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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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会计处理和披露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如审计报告发表的审计意见所述:“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

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针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公司已经制

定了具体的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经营的方案，具体经营计划如下： 

（1）保持原有业务的稳定，且持续增长； 

（2）根据市场需求，已推出百佳评选活动、球包管家业务、球具工坊业务、高尔夫会员

俱乐部业务以及广告业务，增加企业的收入来源，同时持续发展亚太百佳球场评选的影响力，

增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3）公司在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加新业务收入的同时，对业务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加强

成本控制，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 

（4）加快直接融资渠道，引入新资本来保障公司开展各业务所需现金流。 

（三）鉴于上述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根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应用指南第二十八条“识别出的重大不确定性对财务

报表是重要的事项。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单独的部分并在该部分的标题中提及存在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这一事实，可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这一情况。”贵公司运用持续经

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的披露。因

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增加了单独部分进行说明。 

三、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增加的持续经营事项段不会对贵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具体金额的

影响。 

四、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说明 

上述增加的持续经营事项段主要是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这一情况，该事项不存在明

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况。 




